
內政部

震災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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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項次 內容

ㄧ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形

二 災害防救年度預算規劃情形

三 災防業務推動情形

四 災害防救業務推動亮點、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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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形
基本計畫5大基本方針25項策略目標納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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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一強化韌性社區發展，永續自主經營防救災工作

方針二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降低災害發生風險

方針三強化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暨都會區複合式災害情

境模擬及對策

方針四引導防災重點產業發展，提供政策誘因整合防

災產業鏈結

方針五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地方政府災害防救工

作精進策略

除部分策略未涉
震災

均納入計畫對應
章節

(請參閱附表)



科目別 業務細項 管理用途 109年 110年

災害管理 風災地震災害管理等 減災 178,914 102,972

人命救助 災害搶救

整備 123,249
95,428緊急救護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特種搜救隊 36,889

營建業務 災害防救相關業務 整備 505 78

耐震安檢及重建補強 減災 1,999,425 2,114,913

空中勤務 航務、機務及飛安

減災

1,966,674 949,827

航務指揮工作 12,894 11,605

勤務彭場廳舍新建整修工程 266,915 412,407

充實直升機週邊設備 整備 8,500 2,250

總計 4,557,076 3,726,369

資料來源：110年災害防救白皮書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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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年度預算規劃情形
震災災害防救預算統計彙整分析情形

重要計畫預算如附表，業務統計彙整分析如下



土壤液化風險圖資產製

土壤液化監測場址建置

土壤液化動態評估暨展示系統

三、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1、減災-土壤液化風險地圖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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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山斷層 旗山斷層

車瓜林斷層
南部地區水平移動速度

全臺活動斷層共計36條

完成模擬南部地區小崗山斷層、旗山斷層、車瓜林斷層之地表變動景況

2021年活動斷層分布圖及南部地區斷層地表變動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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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第36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106年5月11日)決議辦理

大規模地震情境模擬及防災規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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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山腳斷層規模6.6地震、中洲
構造規模6.9地震、花蓮外海規模
8.0地震情境模擬，並提供內政部規
劃國家防災日地震演練(107年、
109年、110年)

協助第九屆行政院專諮會之極端地
震情境設定及政策建議研擬參考
(109年)

提供臺北、新北、桃園修訂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及規劃地震演練參考應
用(108年、109年)



行政院110、111年度施政方針 對應章節

壹、四、提升複合性災害防救量能，紮根防災教育，
增進緊急救護品質(110、111年)

第二編第二章第三節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
救護之整備
第二編第三章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壹、五、加速都市更新、危險及老舊建築重建、落
實震災預防措施(110、111年)

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國土與城鄉之營造
第二編第一章第五節建築及設施之確保

貳、三、結合國內外各方力量，減災防災等領運強
化國際合作(111年)

第二編第二章第十二節國際支援受理之整備
第三編第四章第六節支援協助之受理

貳、十、協力災害防救與防疫作為(110、111年) 第三編第二章第五節國軍之支援

參、七、強化天然災害救助體系(110年) 第四編第五章第三節農林漁牧業之救助及融
資

伍、四、提升校舍耐震(110、111年) 第二編第一章第五節建築及設施之確保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施政方針勾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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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協助
行政院等12
部會編列公
務預算
(60億元) 警政

消防

公所

里民活動中心

內政部

公有
零售
市場

經濟部

衛生廳舍及醫院

社福機構

老人文康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

衛生福利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
特別預算補助(74億元+57.9億元)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1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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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研所製作「家具與家電防

震對策參考手冊」

內政部消防署製作「家具固定防災

準備指引」

送縣市協助推廣，拍攝推廣影片、

放置網站下載，於108年至110年之

國家防災日活動推廣宣導家具固定

之觀念

家具固定推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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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

輸電線路建置考量-在設計架空輸電線路及鐵塔時，考量鐵塔和基礎設施之抵抗地震
能力；採地下化輸電線路時，則建置區域無斷層帶，以避免地震導致地層錯位。

工程設計-電塔採用耐震設計規範，並定期監測及辦理補強工程。

輸電線路監測-電業裝置測距電驛，監測輸電系統情況，即時辨識故障地點，以利辦
理緊急復原作業。並定期維護保養作業，包括量測鐵塔基準偏移及檢查結構變形與
鏽蝕情況等，以維護輸電鐵塔運作安全。

自來水系統

台水公司逐年汰換耐震性較差之管材為耐震性較佳之延性鑄鐵管(DIP) ，並建置水壓
監測站加強監控。

提升水、電、瓦斯等維生系統耐震性能及緊急連動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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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連動遮斷

瓦斯系統

管線工程設計-採用耐震設計規範，並定期檢測以降低洩漏風險。

地震監測- 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防災相關設施裝置維修辦法第3條已規範，公
用天然氣事業於同一供氣區域內，應設置具備地震偵測功能之監測設備。

依「天然氣事業法」第13條第3項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在其輸儲設備
建置可即時切斷供氣之區域性供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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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辦理「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
研究」，篩選耐震能力較差橋梁，逐年進行評估、補強
及改建，已完成成果如下

省道橋梁耐震補強緊
急工程建設計畫(98-
101年)

省道改善計畫(102-107)

完成399座橋梁耐震補
強及改建。

完成131座橋梁耐震補強
及改建(包含因老劣化新
增需補強之橋梁11座)。

交通部公路總局橋梁耐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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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鋼板包覆及增設止震塊

橋墩鋼板包覆



目前執行「省道改善計畫(108-113年)」-「橋歲安
全可靠度提升與延壽」，耐震補強內容如下

107年完成「接養其他機關之快速公路橋梁」耐震
詳評後能力不足之32座橋梁辦理耐震補強及85座梁
增做橫向止震設施，預計113年完成補強工程。

前期耐震初步評估達30分以上但較無急迫性之橋梁
及定期檢測有劣化者，經評估須補強或改建橋梁61
座，將滾動檢討納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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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鋼製止震塊

橋墩鋼板包覆

配合110年3月頒布「公路橋梁耐震補強評估與設
計規範」，對地震力需求提高之橋梁，重新辦理
評估作業，111年起啟動並逐年納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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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耐震補強工程

國道1、2號高速公路全線、基
隆港西岸聯絡道，補強877座
橋梁 (90.11~94.1~99.4)

國道3號汐止至香山路段及南部
部分路段，補強278座橋梁
(100.3~105.6)

第二期耐震補強工程

尚未辦理路段、新增第一類活動斷
層影響路段，補強1169座橋梁
(105.6~114)

後續路段耐震補強工程

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



交通部公路總局所屬各工務段，於汛期前完成開口廠商契約及保全人力配置。

各工程處每年度滾動更新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每年養路考評期間對所屬單位(34個工務段)辦理防救災業務考評，並配合行政院災
害防救演習綱要計畫評核各縣市政府災害防救業務。

開口契約廠商進駐配置點

三、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2、整備-交通整備及督導

16110年屏東縣政府災害防救演習



111年度交通部公路總局(含所屬單位)預計辦理35場防救災演練，其中與地震

相關之演練共9場。

111年度預計辦理防救災教育訓練共9場。

111年度防救災兵棋推演共5場。

110年花蓮段台11線花蓮大橋地震災害封橋演練110年工程處防救災兵棋推演

交通教育訓練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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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兵棋推演作業-1

每年於4月期間，辦理3場次大規模兵棋推演，並檢討辦理成果，研訂下年度執
行目標。

模擬大地震後重建指揮體系作業，以及地震所衍生複合式災害事件，並利用防
災資訊系統、科技作為(如無人機勘災)輔助應變措施。

每年9-10月期間，辦理3場次大規模地震後複合式災害實兵演練，利用高司演練
進行通報程序，並實際動員人力、物力、機具進行搶救(修)演練。

高速公路整備作為-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

實兵演練作業-1



充實避難收容處所與物資整備

 盤點各避難收容處所能量

 督導各縣市檢視收容所之安全性，並建立物資籌募、整備管理及配送機制

 空間規畫應考量身心障礙者、老人等特殊族群之需求，並注重隱私

民間志工運用

 建置更新社政防救災整合系統（原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
管理系統），新增專案志工召募功能，並增修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重災志工
功能，以期能更即時方便運用志工資源

 督導各縣市建立災害志工人力調度及運用機制，以掌握支援災區志工人力及服
務提供

避難收容及民間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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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機構落實災害整備

機構評鑑

平日輔導查核

年度災害訪評

 辦理防訂定整合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 救災演練及教育訓練

 提升工作人員處置、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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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區域急重症醫療體系與緊急事件應變能力

強化緊急醫療應變作為

加強民眾應變知能

緊急醫療救護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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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兵力整備

 本、外島作戰區（防衛部），規劃對22個縣市、518個區鄉
鎮，依令派遣連絡官及情蒐官951人，協助兵力申請，並協
同警消，掌握地方災情。

 針對易發生土石流及淹水之潛勢地區計18個地區97處，各作
戰區均完成救災「預置兵力」派遣規劃，爭取防救災時效；
另維持可後續應援之兵力。

國軍災害防救整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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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資源整備

 國軍平時已完備各型輪車、AAV-7兩棲突擊車、甲車、航空
器、膠舟；以及多功能工兵車、挖土機及生命探測器等各式
救災機具；依需求投入救災支援任務。

 國軍各級醫院及衛生部隊，已編組救災醫療小組，並完成醫
療救護資源之整備，依需求支援傷患醫療救護與後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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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國中央部會及各縣市可供調

度之救災資源資料庫，於災時可進

行調度支援，發揮調度功能，降低

災害衝擊

每月進行資料存量更新及查考

結合動態視覺呈現，以地圖查詢救

災資源，以利調度

救災資源資料庫

24



韌性社區：

 深耕第3期計畫：108至109年已輔導63個韌性社
區進入申請標章程序；110至111年賡續輔導63
個韌性社區

 建立「韌性社區認證標章」，提供其他推動過之
防災社區，申請標章，目前認證通過107個1星韌
性社區

企業防災：

 促進企業持續營運及自主實施防災訓練，使企業
發揮企業社會責任，參與防災工作

 110年1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縣市與民間企業
簽訂有合作備忘錄或開口契約者，計有190家；
企業認養防災避難看版計196面

韌性社區及企業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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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截至111年1月31日，共計10,055人

取得防災士證照，788人經本署審核通過擔任防

災士師資。

推動策略：

 建立民間及大專院校自主防救災培訓機制

 鼓勵其他機關之防災志工，如防汛護水志工
及土石流防災專員，參訓後共同加入防災士
行列

 研擬「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
計畫」(草案)，持續投入更多資源延續制度
推動

防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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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訊息

地震避難演練

 地震防災網路宣導活動

演練照片上傳多元學習方式

防災總動員：消防防災體驗

1
SEP

10
OCT

10
SEP

自主地震避難演練

防災知識模擬考

 地震模擬考題共30題

分
享

消防署

個人

開跑

地震防災準備 防災有Bear來

緊急避
難包

家庭防
災卡

3日食
物與水

國家防災日防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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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場防災專區

110年成果
實體：835間
網路：6間全國性電商



強化個人化防救災情資系統，提供民眾平時與災時防災資訊

擴充功能

開發APP

災害情報站
整合

行銷推廣

本署整合性行動APP

行銷推廣

整合災時情資

包含各類災害

擴增災害情資

各級防災卡

整合示警情資

2.1無障礙標章

避難須知及圖卡製作
個人化防災移植

AR避難路徑導引

個人化防救災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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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緊急警報訊息傳遞演練全國防空警報系統發布海嘯警報試放演練

警報訊息傳遞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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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科技部模擬發生機率高，傷亡重大之震災情境，推估災
損

本部根據情境，研擬消防救災方案
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 盤點與分配支援能量
 預劃支援方式與集結路線

國家防災日動員全國救災部隊，進行實兵演練，驗證方案
研訂「國際救援隊來臺接待及撤離中心作業規定」，強化國
際救援隊入境協調整合，提升救災速度

震
災
情
境

大規模消防救災方案救災動員演練

災
損
推
估

大規模震災動員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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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1套重型搜救隊裝備
 人道救援組合訓練959人

次

108～112年

提升我國人道救援能力中程計畫

南區
基地

中區
基地 東區

基地

北區
基地

強化特搜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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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深耕3期計畫績效管考

 執行「季」進度管制表，上傳佐證文件來驗證執行成
效

 訂定執行評估指標表(縣市、公所)及客觀具體量化之評
分標準

 填報年度成果資料
 辦理韌性社區訪視
 每月電訪地方蒐集建議

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訪評，評核縣市災防業務

配合行政院，評核縣市災害防救演習

督導地方政府防救災業務及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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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整備待命機制:消防署每日24小時待命(約20人)

 指揮中心及平日輪值人員

 國搜中心各部會協調官

地震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 震度6弱以上

 發布海嘯警報

 估計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

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成立中央應變
中心(通報各部會1小時內進駐)

三、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3、應變-地震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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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有感地震，
指揮中心鳴動
警鈴
通知平日輪值
啟動應變

平日輪值應變作業

視災情:『積極』啟動消
防署緊急應變小組或(及)
成立應變中心

災情查報

橫向:交通部高鐵、臺鐵、捷
運、經濟部公用氣體、油料管
線與輸電線路、原能會核能電
廠，其他如電子媒體、網路輿
情監看(平日輪值查報)

縱向:各縣市119(指揮中心)

各部會主動回報

LINE、重大災害報告單
通報內政部、行政院

(製作:災情看板、災情
簡報、新聞稿及臉書
地震宣導貼文)

災情通報

(行政院災防辦、NCDR等視狀況主動參與應變)

電話 傳真 

02-89114290 02-81966742 

02-89114291 02-81966743 

02-89114292 02-81966738 

02-89114293 02-81966739 
 

地震災情達「災害緊
急通報作業規定」甲
級災害規模，依規定
通報行政院(重大災
害報告單及簡訊)

地震查通報及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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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支援調度

各協調官協助
災情查報

搜救資源
支援調度

空中勘災
人員運送

陸上搜救

海上搜救

空中搜救

整合部會搜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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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開設標準或研判無需成立中央應變中心之地震

 消防署「積極」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應處，並視需
要通報相關單位進駐。

 應變作為及災情狀況發布新聞稿，並同步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媒體LINE群組發布。

 發布臉書以安定民心，提醒民眾防範地震知識

達開設標準或研判需成立中央應變中心之地震

 同步啟動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及成立應變中心，
通報相關部會1小時內進駐。

 必要時調度直升機空中勘災及載運搜救人員。

 調度非受災縣市消防及各部會搜救資源支援救災。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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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
資
訊
組

新
聞
發
布
組

前進協調所

參謀群組 訊息群組 作業群組 行政群組

幕
僚
參
謀
組

管
考
追
蹤
組

災
情
監
控
組

情
資
研
判
組

後
勤
組

行
政
組

財
政
組

搜
索
救
援
組

支
援
調
度
組

輻
災
救
援
組

農
林
魚
牧
組

水
電
維
生
組

交
通
工
程
組

收
容
安
置
組

民
間
資
源
組

醫
衛
環
保
組

境
外
救
援
組

疏
散
撤
離
組

指揮官、協同指揮官、副指揮官

應變中心運作機制(各功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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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災害現場
訊息傳遞

災害現場協調人員
掌握回報現場災情、部署

運作需求等資訊

災害現場
部署圖繪製

呈現現場救災
部署統計，指管作

業強化救災

港務消防隊支援

支援災害現場
前進指揮站
架設與後勤

高雄

基隆

花蓮/臺東

臺中

災害現場裝備器材擴充

各式指揮帳、後勤等應勤裝備業已採購完成，定
於111年1月27日移撥各港務消防隊，並辦理教
育訓練，以協助建立前進協調所。

配合行政院縣市災害防救演習及本署國家防災日
大規模震災動員演練，成立前進協調所。

前進協調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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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2-3次記者會

 手語翻譯
 Youbute直播

全民防災e點通：提供重要災情、措

施、新聞稿、應變處置報告

臉書及Twitter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媒體社群

訊息服務平台

災時訊息揭露及新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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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
4、復原-建築重建補助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可循危老或都更方式辦理重建，

或採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方式辦理結構補強。

處理方式 補助項目 補助費用

危老重建

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費用

(1)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000m2：12,000元/棟
(2)總樓地板面積3,000m2以上：15,000元/棟

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費用

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評估費用30%（40萬元為上限）

都
市
更
新

重建 規劃費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補助上限800萬元

整建
維護

規劃設計費 依樓地板面積為級距核予補助

立面修繕、結
構補強、增設
電梯費

• 一般工程：補助上限800元/m2，最多補助45%
• 結構補強：補助上限4,000元/m2，最多補助55%
• 增設電梯：最多補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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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重建補助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者，得合併擬定或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計畫草案

於公開展覽15日並辦理說明會後逕送內政部審議。

都市更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辦理公開展覽之期間得縮短為7日。

建築管理：

1. 一般性審查程序及文件：申請建造及雜項執照應審查之項目，得由地方政府委託建築

師公會審查，經審查合格者，地方政府得逕為核發建造及雜項執照。

2. 原領有使用執照且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建築物：原地拆除重建、改建或修建

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3年內檢附原領使用執照、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

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准，依不超過原有使用執照許可之層棟戶數、各層面積、

各層用途及建築物高度於原地建造，免請領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41



住宅重建

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

• 啟動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機制，依
住宅法等規定，
由租賃住宅服務
業者協助災民承
租住宅，並提供
租金補助。

自購住宅貸款利
息或租金補貼

• 協助一定所得及
財產標準以下之
災民減輕購置住
宅貸款利息或承
租住宅租金負擔。

• 針對災民安置
考量，以社會
住宅提供居住
協助。

直接興建
社會住宅

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
導重建補強計畫

• 提供危老評估補助、弱
層補強補助、重建計畫
補助、籌組重建輔導團、
重建工程融資貸款信用
保證、重建工程貸款利
息補貼等，保障民眾居
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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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減災整備、應變處置及復原重建作業事項」相關規定

辦理。

辦理事項包含勘災及災情調查(適時啟動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作業機

制協助)、辦理河道及水庫淤積及堰塞湖地點判釋與應變、搶修工程、復建工程及疏濬

(通工)程。

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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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原則
• 指定公共事業訂定復原重建計畫，於災害發生後迅速恢復供應。

• 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於緊急修復受損設施、設備時，應以恢復供應為基本
考量，並從防止災害再度發生之觀點，施以強化之修復。

作業程序

• 經濟部或地方政府視災情需要，得請行政院公程會協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
公會、調派人員、器材或協助辦理其他事項。

• 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為緊急修復相關管線設施、線路設備，得依「災區
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
序辦法」及「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等相關法規，以加速修復作業之進行。

水電及維生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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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由年度養護經費、災害準備費支應，若經費不足由公路總局
轄管計畫移緩濟急或向行政院申請相關經費。

縣、鄉道(市、區道)公路：如需中央協助復建經費，交通部依「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規定，採即報即審原則進行
現勘(如流程圖)，並協助審查1,000萬元以上復建工程基本規劃設計。

地方政府轄管縣鄉道(市
區道)公路復建經費

交通部現勘審查
(授權交通部公路總局)

工程會(專案審議小組)
統籌核定

行政院撥補復建經費

復原重建策略
短期搶修

(即壞即修)
中期安全提升

(供基本維生通行)
長期復建

(恢復一般功能)

復原重建機制

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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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署辦理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以敘明

農田水利設施於災害發生時需先主動辦理緊急處理之搶修(險)措施，以維農田水

利設施正常營運。

為避免災害持續擴大，進而對農業生產及農民收益造成影響，每年成立相關計畫

撥充各受災管理處因天然災害造成災情所不足之搶修工程及應變經費，由各受災

管理處積極辦理後續事宜

農田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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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各地區災情復原需求，由通傳會督導並調集通訊傳播業者人力、物力，全力搶

修電信傳播設備，完備整體資通訊能量。

透過緊急調度「機動式防救災行動通訊平臺車(全國129輛)」或「可攜式衛星天線」 結合

定點式防救災行動通訊平臺(即高抗災基地臺246座) 」，以複式涵蓋方式，強化災區行動

通訊至復原完成。

通訊設施

47
全國第1座高抗災基地臺

高雄市-那瑪夏區
各式機動式防救災行動通訊

平臺車
可攜式衛星天線



利用廣播、1968APP、路上電子資訊看板(CMS)等，籲請用路人
禮讓救災車輛優先通行。

一般路段-利用外側路肩快速通行，或由公警隊協助開道引導；隧
道(無路肩)路段-利用廣播請車輛往兩側停靠，或由公警隊協助開

道引導。

一般路段 隧道路段

四、災害防救業務推動亮點、創新作為
高速公路快速通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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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大規模地震情境模擬案

 106年第36次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分3小組

 106年第37次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提報因應對策

 107、109年陸續納入震災災害
防救業務修正

110年起每季召開精進專案推動會議

科技部

大規模地震震源情
境模擬(小組)

因應對策(小組)
分項策略

權責
單位

權責
單位

權責
單位

具體方案
行政措施
量化目標

具體方案
行政措施
量化目標

具體方案
行政措施
量化目標

呼
應
情
境
與
災
損
推
估

滾動式檢討策進

內政部

大規模地震災損推估(小組)

震災業務計畫
管制考核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各分項策略之量化目標
納入業務計畫量化指標

大規模震災因應對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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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以境況模擬為基礎」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經費高

現行地區計畫 以境況模擬為基礎之地區計畫

減災整備
應變

分工事項
權責單位

應變計畫
根據情境災損

盤點運用現有資源 SOP 

以模擬兵推，量化評估最有
效率因應目標及策略、作為

最優先經費低

根據情境災損應變計畫整備計畫

經費中

減災計畫

檢討供需量能

產出整備減災之優先事項

研擬策略、目標值、經費

雙
北
試
辦→

評
估→

修
正→

推
廣

通案程序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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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接續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規劃期程為112至116年
總經費:約9億7,366萬9,000元

大規模災害

【震災】 【颱風】

【海嘯】

公助自助
互助

○建立民間協作及
企業合作機制

協作

○建立民間協作管理機制
(建立災時志工中心)

○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及運作

○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設施維護與管理

避難收容處所維運機制

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大規模風險評估及脆弱度評價

大規模災害跨區合作機制

檢視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手冊

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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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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